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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� 要:海洋环境保护一直都是国际环境法中的重要领域,区域合作保护海洋环境的做法, 因其独特的优势得

到了各沿海国家的广泛认同和接受,并得到国际立法的确认和支持。中国所在的两个区域海洋, 亟需沿海各国的

合作保护。区域合作途径在这两个区域内的可适用性,取决于区域内海洋环境保护的实际需求。在实现区域内合

作时,已有的区域合作防治海洋污染法律制度具有启发和裨益效用,不容忽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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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� 海洋对于国际和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,

体现在航行、捕鱼、飞越、通信以及科研等各个方面。

在全球化日益强化的背景下, 海洋的重要性越来越

明显;相应地, 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也越来越明

显。无论从全球层面还是区域层面来看, 这种重要

性都得到了承认,诸如相关国际项目的启动、国际条

约的缔结以及区域合作保护海洋环境法律制度的构

建。在解决海洋环境保护问题上,区域合作具有其

他途径所不可与之相媲美的优势。故而自 1969 年

滥觞于北海,保护海洋环境的区域合作途径很快就

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同和接受, 受之启发所确立的

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区域海洋项目, 也成为了� 30 多
年来 UNEP 的最大成就之一�。[ 1]

中国周边的海域,分属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下

的两个区域海洋项目, 即东海区域海洋项目和西北

太平洋海洋项目。由于种种原因,这两个区域内的

海洋环境保护远远滞后于其他区域海洋, 这并不是

一个值得庆幸的状况, 尤其是对于中国这个既是海

洋大国又是海洋地理不利的国家而言。如何实现区

域合作,既需要深入细致地了解本区域的海洋环境

现状,也需要对其他区域的已有经验给予详尽的

分析。

一、保护海洋环境的区域合作途径确立

(一)区域合作途径的开端

在国际立法中, 海洋环境的区域合作保护途径

是托雷 �坎永号事故� [ 2] 发生之后才始予确立的。

作为近代第一例撼动国际海事法律制度的油轮泄

漏,此次事故引发了一系列问题, 包括: 事故本身引

发的法律问题,沿海国处理事故的应急措施所引发

的法律问题, 以及海洋环境保护途径的法律问题。

此次油污事故之后, 国际社会意识到保护海洋环境

的重要性。20世纪 60年代末,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

一系列决议,就如何通过国际法律制度安排有效防

止和控制海洋污染问题予以规定。�

受托雷 �坎永号事故直接影响并损失严重的北
海沿岸诸国积极行动, 于 1969年 6月 9 日, 在波恩

签署了�应对北海油污合作协议� ( Agreement fo r

Co�operat ion in Dealing With Pol lut ion of the

Nor th Sea by Oil, 下称 1969�波恩协议�)。1969�波
恩协议�缔结两个月之后即开始生效,这种实效性昭

示了区域内各国意识到国际合作对于保护海洋环境

的重要性;同时,该协议也成为通过区域合作途径保

护和维持海洋环境的开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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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次事故是截至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次事故,造成 10万吨原油泄露,另外 2万吨原油经英国轰炸也未完全燃烧,大量沉入海底,造成英法

海岸线重大污染。

在此方面,联合国大会 1968年通过了� 海洋问题国际合作�的 2414号决议( � � � ) , � 防止开发海床所引起的海洋环境污染�的第 2467B

号决议( � � � ) , 1969年通过了� 改善防止和控制海洋污染的有些措施�的第 2566号决议( � � �)。



海洋环境不仅仅受到油污的威胁, 还有其他各

种类型的污染。在 1969�波恩协议�通过之后, 包括

北海区域在内的的东北大西洋区域又就海洋倾倒以

及陆源污染分别缔结了公约: 前者即 1972年 2 月

15日缔结的�防止船舶和飞行器向海洋倾倒废物的
奥斯陆公约�( the Oslo Convent ion for the Preven�
t ion o f Po llut ion by Dumping f rom Ships and Air�
craft ) ,后被称之为�第一个保护海洋环境的区域性
条约� ; [ 3] 后者是 1974年 6月 4日缔结的旨在防止

陆基污染源污染海洋的�巴黎公约�。考察北海/东北

大西洋区域合作保护海洋环境的实践可知,此区域选

择了一条针对不同污染缔结专项公约的分立模式。

在保护海洋环境上, 北海以及此后拓展至东北

大西洋的区域合作途径很快被证明是一条可行而且

有效的途径,或者可以进一步讲, �区域方式是一种
非常有效的 � � � 在很多情况下是最有效的 � � � 保护
和保持海洋环境的方式。� [ 4]东北大西洋区域首开合
作先例之后,其后继者便纷至沓来,诸如波罗地海区

域、地中海区域以及紧随地中海区域合作模式的其

他区域都纷纷缔结了区域公约。其中, 地中海区域

于 1976年缔结的�保护地中海防止污染的巴塞罗那
公约�(后简称为 1976�巴塞罗那公约�)最为成功和
具有影响力。

(二)区域合作途径的发展

国际社会对海洋环境以及环境的重视, 最终促

成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(后称为 UNEP) 的成立。

UNEP 成立之后,针对全球邻接陆地的闭海和半闭

海规划了区域海洋项目。地中海区域的海洋环境保

护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同时起步,直接受联合国环

境规划署管理, 其经验影响至其他十三个区域海洋,

由此成为 UNEP 下区域海洋项目的摇篮。

在合作保护海洋环境问题上, 地中海区域确立

了具有广泛适应性的公约 � � � 议定书模式: 即以框

架公约对区域海洋环境的一体化保护予以规定, 以

议定书的形式规定各类具体问题的解决方式。这种

模式下,各缔约国在签署公约时,须同时签署至少两

项议定书;对于其他的议定书,则可以根据本国的具

体履约能力在合适的时候签署批准。这种合作模式

既保证了基本的合作基础, 又具有适应于各国具体

履约能力的灵活性。正是基于此,这种合作模式使

得地中海成为了�区域合作协议的原型,以及区域合

作协议的最好工作样本。� [ 5]以致于其后的区域海洋
项目和应急制度,均深受其影响。

除了以地中海体系为代表的区域项目, 其他的

独立区域项目也成就斐然。从发展来看, 最具典型

意义的就是波罗的海区域。波罗地海区域各国的政

治现实,让本区域天然地具有强烈�东西方�政治对
立色彩;再加上各方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多样性,波罗

地海从最初就面临着如何选择合作途径的考验: 既

能促使各方合作, 又能跨越政治上的对立和经济发

展上的不一致。最终, 波罗地海选择了一条综合海

洋环境保护的途径, 以对海洋环境保护重要性的强

调,弱化沿海各国之间的政治对立。

(三)区域合作途径的经验

各个区域的海洋环境保护模式,取决于本区域

内的政治、经济和海洋环境实际: 北海/东北大西洋

区域选择了极具效率的分立模式, 针对海洋环境保

护的具体问题缔结了相应的公约; 波罗地海区域则

采用了综合模式: 将海洋环境保护作为整体予以规

范,将具体的问题以附录形式予以规定;地中海选择

的则是框架公约 � � � 议定书模式: 以框架公约确认

本区域保护海洋环境的需求,以具体的议定书解决

海洋环境保护的具体问题。

在北海/东北大西洋区域,各方就海洋环境保护

的具体问题分别缔结相应的协议, 这就使得协议的

针对性更强。周边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,政治和

文化背景相似, [ 6 ]这为区域内确立分立模式奠定了

基础;英法两国基于历史原因积极主导区域合作的

实现,则为分立模式提供了外部保障;合作范围逐步

推进使得分立模式并未妨碍区域内总体海洋环境保

护的实现。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这种模式带来的问

题,主要是缔约、执行和协调的高成本。

在波罗地海区域, 为克服沿海国之间的政治对

立所带来的合作困难, 最终各方选择将海洋环境保

护问题作为整体进行考虑。这一实践揭示了海洋环

境保护利益的重要性可以超越政治对立; 但合作的

实现则有赖于当时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和联合国经

济与安全理事会欧洲经济委员会所给予的压力和动

力;以及各方及时将合作信息向公众披露的做法,使

得各国国内意识到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要性。这种模

式带来的主要问题则是区域内合作重点不明,以及

一套庞杂体系带来的官僚化弊病。

地中海区域的框架公约 � � � 议定书模式, 能保

证合作的基础和对各国履约能力不同的适应。在协

调机构的协调下, 通过总结经验,及时修正公约和相

应议定书更能适应海洋环境保护的实际需求,通过

信息交流, 也能确保框架公约 � � � 议定书的落实。
但这种模式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难以保障整个公约

体系的执行,因为各方根据自己的履约能力所批准

的具体议定书有很大差异,各方所确认的公约义务

也有很大差异。

二、中国所在的区域海洋环境保护现状

对现有区域合作保护海洋环境法律制度所做的

分析,当然是为了服务于中国所邻接的两个区域海

洋法律制度的构建。国际上现有的区域海洋项目

中,除了南北极海域外的另外 16个区域中,有 14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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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域确立了合作保护海洋环境法律制。唯一没有从

法律上确立相关制度的, 正是中国所在的两个区域,

即东亚海区域和西北太平洋区域。

寻求最适合这两个区域的海洋环境保护合作途

径,建基于这两个区域的海洋环境保护现状: 包括区

域内的海洋环境现状以及区域合作现状。

(一)东亚海区域的海洋环境保护现状

东亚海区域的环境极其复杂, 包括了担负着繁

重航运任务的几大海峡、多个岛屿群、宽阔的海湾、

低浅的河口以及沿海几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。

这其中,马六甲海峡的航运情况尤为值得关注。马

六甲海峡是中国、日本和韩国石油进口的主要通道。

中国等所进口的石油,大半以上都经由该海域,这也

就带来了石油泄漏污染事故的潜在威胁。而历史

上,发生在马六甲海峡的油污事故也警示了该海域

所面临的污染风险。1975年�祥和号�油轮发生事
故以来, 反复发生过几次重大事故; �不仅如此, 其

他运输危险和有害物质的船舶,也会航经该海域; 这

些都给马六甲海峡及其周边沿岸国带来了巨大的污

染风险。

与潜在的巨大海洋污染事故形成对照的, 是东

亚海区域的海洋环境保护状况。东亚海区域可谓

UNEP 区域海洋项目中很独特的一个: 该区域的行

动计划并无区域公约的支持, 而仅仅是依靠各成员

国的�良好意愿� 加以支撑。该区域海洋行动计划
中最引人注目的用词, 就是对�灵活性�的强调。从
另一个角度讲, 也可以看出该区域对海洋环境保护

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。这种态度对区域内合作的影

响很直接,即合作进程极为缓慢。截至目前, 各方的

合作基础,也只是一份不具有任何拘束力的区域行

动计划,即 1981年通过的保护和开发东亚区域海洋

与海岸带行动计划( Act ion Plan fo r the Pr otect ion

and Development o f the M arine and Coastal Areas

of the East Asian Reg ion)。经过近 30年的发展,

目前,该计划的实施仍然是以政策导向为主。

(二)西北太平洋区域的海洋环境保护现状

西北太平洋区域是人口聚居最多的一个区域海

洋,周边涉及 5个国家, 人口总数达 16亿多。其下

有 7个亚区域, �[ 7] 总岸线达到 86, 812 公里(此数

据包括北朝鲜,如不包括则为 84, 317 公里)。区域

内有韩国和北朝鲜的全部港口、中国大多数的主要

港口以及三个港口群、� [ 8] 日本的几个重要港口和

俄罗斯的海参崴港等。�
[ 9]
该区域包括世界几大主

要航线,加之中国、日本和韩国都是石油进口大国,

区域内船舶尤其是油轮运输航线极为密集。这种交

通状况使得该区域内发生重大石油污染事故的风险

大大增加,相应地,对该区域的海洋环境进行保护和

规范,也有着十足的必要性。

西北太平洋区域隶属于 UNEP 下的区域海洋

项目,在海洋环境保护的规范体系构建上, 遵从于

UNEP 自地中海区域项目后所确立的一些做法, 包

括:区域行动计划的通过, 优先行动项目的确立, 区

域行动网络的构建以及区域协调机构( Reg ional Co�
or dinat ing Unit ,简称为RCU)的设立。基于各成员

方对本区域石油污染事故数量以及潜在威胁的认

识, [ 7] 262003年,�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区域溢油应
急计划�通过。其后, 制定了�西北太平洋地区海洋
环境防备反应区域合作谅解备忘录�,并由各成员国
分别签署。而在区域公约问题上, 西北太平洋区域

也处于后进状态。目前, 各方尚未通过具有法律拘

束力的多边公约。当然, �前景是很有希望的。� [ 7]

三、中国所在的区域海洋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构

建设想

(一)其他区域合作保护海洋环境的经验启示

从对现有区域合作保护海洋环境的实践分析来

看,一个区域选择何种途径合作保护海洋环境, 取决

于该区域内的海洋环境实际、经济利益实际以及政

治利益实际状况。其中, 前者决定来了是否需要合

作,后两者决定了应采取何种形式合作为宜。

对东亚海区域和西北太平洋区域而言, 海洋环

境现状决定了区域合作是不可回避的; 而采取何种

合作形式则需要并值得认真地思考和论证。根据本

文第一部分的论述, 要确定适合这两个区域的合作

形式,则需要先对于区域内的经济利益实际和政治

利益实际状况做出分析; 并在和现有其他区域比较

的基础上,做出选择。

在东亚海区域,经济利益的一致性在进入 21世

纪之后越发趋于明显。2002 年 11 月, 中国与东盟

签署了�中国 � 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�。该框
架协议的签订, 标志着建设中国 � 东盟自由贸易区
项目的正式启动。2003年 10月,中国加入�东南亚
友好合作条约�。在多项国际条约的基础上,中国与

东盟在金融、服务、投资、农业、信息产业等领域全面

合作,并在次区域范围内在交通、能源、电讯等领域

展开重点合作, [ 10]双方的经济融合度逐年加深; 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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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

�

�

�

1992年 9月,利比亚籍� 长崎灵魂�号油轮事故,引起上万吨原油泄漏; 1993年 1月,丹麦油轮� 马斯克航海家�号油轮事故,泄漏原油超

过 2. 7万吨。

分别是鄂霍次克海、亲潮海流( Oyashio Cu rrent )、黑潮海流( Kurosh io Cur rent )、日本海、黄海、渤海以及东海。

根据交通部 2004年 10月 26日颁布的中国主要港口名录(共 25个) ,位于西北太平洋区域的中国主要港口有 18个。

包括新泻、博多港、下关、镜港、舞鹤西、鸟取、福井和金泽。



双方各自占对方贸易份额的比重也可管窥一斑。�

可以预见的是,随着中国 � 东盟自由区最后在区域
投资上达成协议,自由贸易区的全面建成必将使区

域内的经济一致性更为明显。然而不可忽视的是,

区域内政治利益分歧的持续存在对区域合作的影

响。尤其是领土纷争所带来的政治利益分歧, 致使

区域内各方在合作保护海洋环境上意愿的缺失。国

内政治意愿的缺失造成整个东亚海区域内的环境保

护至今无所适从,进而又导致各方共同陷入了一种

尴尬的境地:即寻求合作则面临明显的政治分歧; 规

范合作阙如却面临巨大的环境风险。虽然在其他区

域内也存在领土争端的先例,但南(中国)海区域内

领土争端的历史渊源加之区域内经济发展现状, 使

得其并不能像其他区域那样先行解决争端, 而后再

谈环境保护合作的相关事宜。此外, 由于日本和美

国对作为交通要塞的马六甲海峡的干预,区域内的政

治利益格局又显得更为复杂。概言之,本区域内经济

利益趋于一致,政治利益在短期之内难以趋同。这种

情况,与 20世纪 70年代的地中海区域较为接近。

在西北太平洋区域, 各沿海国之间在经济上的

相互依赖非常明显。日本、韩国和俄罗斯一直都是

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国家; 相应地,中国在这些国

家的对外贸易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。其中, 韩国和

日本在中国有着巨大的投资利益,中国和日本对俄

罗斯能源的需求也加深彼此的联系,区域内各方经

济利益上的盘根错节使得彼此经济利益的融合日渐

加深, 但与此同时政治利益格局却相当复杂。区域

内不存在一个大国主导下的霸权稳定, 其现实情况

更接近于一种动态的、脆弱的平衡。换言之, 在本区

域内,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如 1976年之前法国在地中

海区域那般,能够凭藉一己之力来主导规范机制的

形成。区域内的这种情况和波罗地海区域在 20 世

纪 70年代时更具一致性。

(二)东亚海域区域合作的法律制度构想

基于东亚海区域和地中海区域的相似性,本区域

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构建可以更多地借鉴地中

海区域的做法和经验,包括模式选择以及路径选择。

在模式上, 东亚海区域内周边各国的发展现状

更适合选择地中海区域所确立的综合 � 分立模式,

或者说框架公约 � 议定书模式。之所以这么说, 是

因为在公约 � 议定书模式下, 各方可以通过缔结框

架公约奠定和确认合作的基础; 而在具体领域达成

的议定书,则可以适应各方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以

及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履约能力差异。这种模式

容许各方在政治利益上存在一定差异, 也不要求各

方的履约能力一致, 其适用空间与北海 � 东北大西

洋区域的分立模式相比更具有弹性, 对于东亚海区

域这种政治利益存在差异,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但

经济利益融合度越来越高的区域来说, 无疑最具有

借鉴价值。

在东亚海区域, 当前各方所应重视的是区域框

架公约的缔结;在达成公约的同时依据区域内的海

洋环境实际,确认需要各方采取具体措施以保护海

洋环境的领域, 以确定将来议定书的内容。根据前

文对地中海区域综合 � 分立模式的分析, 可以看出,

东亚海区域意欲实现海洋环境保护上的制度性合

作,必须有一个推动性的力量。就外部推动力而言,

U NEP 是不二之选; 就内部推动力而言, 中国则更

为适合。但是,中国若要发挥内部推动力的作用,则

必然要从国内制度的构建上入手, 一是要强化区域

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趋同效果, 以此夯实和扩大

各方的合作基础; 二是要加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海

洋环境保护合作, 对区域内的海洋环境实际有切实

的理解和体会,以此真正推动符合区域实际的合作

法律制度构建。

(三)西北太平洋区域合作构想

从西北太平洋区域的实际情况来看, 该区域和

波罗的海区域最初的情形有颇多类似之处:如政治

利益的对立、经济利益融合的开始、内部主导力量的

缺乏和外部推动力量的存在等等。而这些林林总总

的类似因素,也表明了该区域的合作,可以从波罗的

海区域已有的经验中获得某些有益的启示。

从波罗地海区域合作保护海洋环境法律制度的

发展经验看,本区域不应求急求某一具体领域内制

度的单独构建,而是更宜于在达成综合性海洋环境

保护公约的过程中, 自然而然地解决具体制度的构

建问题。之所以这么说, 是因为在采用综合模式的

一揽子解决办法下, 西北太平洋区域的各方才有可

能进行富有余地的政治谈判,以有效地平衡各方的

政治利益诉求差异。

法律制度的形成, 是各方利益对话的最终后果;

也只有积极参与到具体法律制度的构建过程,相关

的利益才能得到最有效的保护。中国在该区域的经

济利益以及政治利益都十分明显, 而对自身利益的

维护与落实不可能借助他人之手实现。因此,如何

实现该区域海洋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构建,并最终

实现对自身经济和政治利益的维护, 是中国必然要

考虑的问题。具体来说,一是要借助已有的推动力量

即韩国的努力;二是中国应在今后的相关谈判和国际

会议上更积极地促成各方对海洋环境法律保护途径

的认可,促成相关条约的缔结和法律制度的构建。

区域合作保护海洋环境法律制度的发展表明,

� �截至 2009年,东盟是中国第 4大贸易伙伴;中国是东盟第 3大贸易伙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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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属于闭海和半闭海的区域海洋内,海洋环境对沿

海各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。海洋环境一

旦被破坏,受到直接和最严重影响的必然是也只会

是沿海各国,这决定了区域合作途径是最好的甚至

是唯一的选择。区域内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会法律制

度构建产生影响,但这种影响只是对合作形式的影

响,而不能错误地理解为是对合作本身的决定性影

响。区域海洋法律制度自 20世纪 70年底确立以来

即在短短数十年之间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, 也能证

实这一观点。然而就是在这种国际社会广泛认同海

洋环境保护和区域合作保护区域海洋的背景下, 中

国所在的两个区域去迟迟未能达成相关的合作协

议,这实在不是一个值得有半点庆幸的状况。

目前在东亚海区域和西北太平洋区域, 各方的

合作所凭借的都是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政策。这种做

法的优势在于, 各国对采用法律制度所会带来的未

可知的法律义务的担忧被打消。但是, 其劣势也很

明显。一旦事故发生, 各方的合作并无既定的规范

可以遵循,这意味着即便是不履行义务的一方也可

以不承担责任。易言之, 对那些怠于履行合作义务

的责任者的追究也将会无章可循。而一旦出现这种

后果, 各方的合作也就必然会陷入僵局。虽然从历

史上第一个区域合作保护海洋环境的实践上看, 法

律制度不过是亡羊补牢的产物;但是,这并不意味着

在东亚海区域和西北太平洋区域的法律制度构建上

也应当步履缓慢、姗姗来迟,甚至等到重大海洋环境

事故发生之后再仓皇应对。相反,海洋环境的重要

性已经决定了这两个区域的合作是不可回避的, 而

中国在这两个区域内所具有的重大利益, 决定了中

国更应该积极推动区域合作法律制度的构建, 以保

证本国利益在区域法律制度形成之后获得适当的体

现和保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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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n the Legal System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Marine

Environmental Protection

Zhang Xiangjun

( School of Law, Fuzhou Univ ersity , Fuzhou 350000, China)

Abstract: Mar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 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key ar eas in Internat ional Env iron�
mental Law since the 1970s.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uch protect ion has been gener ally accepted and rec�
ognized by each coastal country for it s unique merits. As for the tw o regional seas in w hich China is a

member, regional cooperation is inadequate for the mar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 ion. T he indispensability

of reg ional co operat ion in these tw o regions is determined by practical marine environmental condit ions. T o

promote regional cooperation, w e find that the existing ant i- po llution law s may be helpful and enlighten�
ing.

Key words: regional sea; marine po llut ion; reg ional co operat 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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